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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1080 号

申请人：高某涛，男，汉族，1999年6月1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广宁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某某辅导中心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某良，该单位校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某萍，女，该单位人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钟某君，女，该单位副校长。

申请人高某涛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某某辅导中心有限公司关

于提成、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

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高某涛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吴某萍、钟

某君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5 年

1 月 27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和增加仲裁请求。申请人请求：一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9月 1日至 2024 年 9月 30日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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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 2307.6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

济补偿 2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7 月 27 日至

2024 年 7 月 31 日未足额支付的工资 102.63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

支付申请人2024年 8月 1日至2024年 9月 30日提成10000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，一、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27 日办理入职

我单位手续，月薪资构成为基本工资 2300 元+岗位工资 800 元+

招生运营工资 900 元，单休制，每周一休息，如若工作需求，

我单位安排职工周一加班的，统一按 100 元/天发放加班工资或

安排调休；二、申请人 2024 年 9 月打卡 26 天，包含 3 个周一

加班日，同时申请人共迟到 12.5 小时（以 9 时 30 分后打卡为

标准），我单位已支付申请人该月工资 4400 元（包含周一加班

费）；三、经双方沟通申请人确认，申请人自 2024 年 9 月转正

后开始购买社保，且申请人离职时也未向我单位提出 2024 年 8

月购买社保的需求，不存在因此理由被迫离职的情况；四、我

单位没有收到申请人的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申请人

2024 年 9 月 30 日通过微信向我单位法定代表人陈某良提出离

职想法，次日告知决定离职，我单位在 10 月 2 日要求申请人在

10 月 4 日（我单位上班日）办理交接，但申请人不辞而别；五、

申请人曾就 2024 年 7 月工资向我单位提出异议，在财务与申请

人核对修改后，申请人确认无误，我单位便发放申请人该月工

资，此后申请人未再向我单位对该月工资提出异议；六、我单

位在 2024 年 8 月与项目成员解读绩效奖励制度，申请人有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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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并签名确认。绩效制度明确项目 2024 年秋季招生转化率未

达 15%则全体成员无绩效奖励，该项目组当年并未完成 15%转化

率，全体成员无绩效奖励，不存在别人有奖励，而申请人没有

的情况。综上，我单位不同意申请人本案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 2024 年 7 月差额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4 年

7 月 27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职班主任，双方自即日起签订了期

限至 2025 年 8 月 26 日止的劳动合同，合同约定申请人隶属专

升本项目组，每天工作 7 小时，每周工作 6 天。在职期间，申

请人每周一休息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 4000 元/月。2024

年 7 月申请人上班 4 天。2024 年 8 月 15 日申请人询问被申请

人相关工作人员 7 月工资计算方式，对方告知申请人具体计算

方式及数额为 666.65 元，申请人在小程序对薪资 666.65 元确

认后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该月工资 666.65 元。申请人主张其

不认可被申请人按照 30 天折算工资的计算方式，要求被申请人

按照 26 天折算方式支付该月工资差额。本委认为，结合申请人

的工时制度，经计算，申请人 2024 年 7 月工资应为 537.82 元

[40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4 天]，可见，被申请人

已足额支付申请人该月工资。申请人请求2024年7月工资差额，

没有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在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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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2 日、9 月 9 日、9 月 23 日周一休息日以及 9 月 17 日中

秋节上班，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加班费 400 元。申请人主张

2024 年 9 月除 3 个周一加班外，还有 9 月 15 日至 9 月 16 日属

于中秋节法定节假日加班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上述 6 天的加班

费，即本案第一项仲裁请求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息日工

作又不能安排补休、法定节假日工作的，应分别按不低于工资的

百分之二百和百分之三百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。在双方没

有对申请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另行约定的情形下，被申请人应

按申请人日工资 134.45 元[40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]

的标准计发加班工资。经计算，申请人 2024 年 9 月休息日加班

工资应为 806.7 元（134.45 元×3 天×200%）、9 月 17 日中秋

节加班工资应为 403.35 元（134.45 元×1 天×300%），被申请

人已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9 月加班费 400 元，还应支付申请人

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加班工资差额 810.05 元

（806.7 元+403.35 元-400 元）。参照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

假办法》的规定，中秋节放假 1 天，申请人主张 2024 年 9 月

15 日、9 月 16 日上班属于法定节假日加班并请求加班费，没有

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提成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向

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陈某良表示其最近看到一些觉得不好的事

情，使其无从适应，之后双方有语音通话记录，10 月 1 日晚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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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告知对方其考虑好了，会给对方一份书面离职通知，及尽

快找合适的员工接替原来的工作，对方在 10 月 2 日回复申请人

10 月 4 日会安排人员与其对接，10 月 4 日凌晨，申请人告知对

方其不在清远了，工作手机交给另外一名人员。被申请人有

《2024 年项目绩效奖励制度》，载有多个学历项目与对应的培

训费以及工作对象的提成标准，其中“普通专升本综合精讲班”

学生 1-3 人提成为 100 元/人，学生 4 人及以上提成为 200 元/

人，“普通专升本专业强化班”创新项目组 100 元/人，其他项

目组 50 元/人，学生交齐全部费用当月结算，另有特别说明：

高职院校合作办学项目秋季招生奖励制度另行制定。申请人入

职当日签阅了上述文件。申请人主张 2024 年 8 月进入招生季，

其在 8 月和 9 月期间完成招生“普通专升本综合精讲班”学生

53 人（200 元/人）和“普通专升本专业强化班”55 人（50 元/

人），要求被申请人按照上述奖励制度支付上述提成。被申请

人主张按照上述奖励制度的特别说明，申请人属于秋季招生项

目不适用该制度，而应适用其单位在 2024 年 8 月组织大家解读

的《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奖励制度》，因申

请人所在团队招生率低于 15%，故申请人没有该项目提成。申

请人向本委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、小程序“已报读”

页面，上述证据显示申请人在“财贸 24 年预报名登记群（19）”

报备学生报名信息及发送相关转账记录截图，与之对应的学生

姓名用户向申请人发送相关转账记录截图，招生老师为申请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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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组为财贸项目组，转账收款人为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和广州

兴粤教育中心，小程序“已报读”页面有上述学生姓名及相关

报读信息。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。被申请人向本委提

交了《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奖励制度》，载

有招生比（=2024 级报名普通专升本、相沟通专升本总人数÷

2024 级总人数）15%以下，全体成员无绩效奖励，报名人数以

最终缴费为准以及学生在 12 月 30 日之前提出退费的，不予发

放绩效等内容，文件落款处有 5 个签名及摁捺指印。被申请人

主张该 5 人签名包含申请人在内。申请人对该证据不予确认。

庭审时，申请人表示需要对该证据中的签名进行司法笔迹鉴定，

本委告知申请人庭后 3 个工作日内向本委提交司法笔迹鉴定申

请，申请人庭后未向本委提交司法笔迹鉴定申请。本委认为，

首先，申请人入职时签阅的《2024 年项目绩效奖励制度》已经

明确说明，高职院校合作办学项目秋季招生项目按另行制定的

奖励制度执行，虽申请人否认被申请人有告知其《广东财贸职

业学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奖励制度》，但申请人未能举证证

明该文件落款处的签名并非属于其本人所签，从而无法推翻其

已签阅并知悉该文件的事实，故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

后果，本委认定被申请人已有效告知申请人《广东财贸职业学

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奖励制度》的内容。申请人在微信报备

的招生信息显示其隶属财贸组，以及学生缴费凭证显示收款人

为广东财贸职业学院，均印证申请人参与的项目及获取绩效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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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适用于《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奖励制度》，

申请人要求按照《2024 年项目绩效奖励制度》计发招生提成，

缺乏依据。其次，从《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

奖励制度》内容可见，判断绩效奖励达标程度所对应的有效数

据是已缴费且在 12 月 30 日前没有退费的报名人员，亦即申请

人在职期间完成的招生缴费情况并非必然系最终统计有效的招

生缴费情况。且申请人系自行选择在有效数据统计周期内提前

离职，并非被申请人主观恶意造成。因此，申请人仅凭其在职

期间完成的招生缴费情况不足以证实其符合《广东财贸职业学

院 2024 年秋季招生绩效奖励制度》规定获取绩效奖励的条件，

遂本委对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问题。经查，被申

请人为申请人缴纳了 2024 年 9 月社保费用。申请人主张其于

2024 年 10 月 7 日向被申请人邮寄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

双方即日解除劳动合同，人事有告知过 2024 年 9 月为其缴纳社

保费用，其系因上级告知需要一直加班持续到 10 月底招生结束

且无加班工资，被申请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出被迫离职。被

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24 年 9 月 30 日向其单位沟通想辞职，其

单位对申请人进行劝留，但申请人还是决定辞职。申请人向本

委提交了如下证据：1.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》，显示申请

人因被申请人未依法缴纳社保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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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经济补偿金；2.中通快递凭证、物流明细，显示申请人于 2024

年 10 月 7 日 18 时 40 分向被申请人注册地址发出快递，收件人

为陈某良，该快递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被签收人在【广州海珠

祥兴商务中心店】取件。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，表示

陈某良并无收到该快递和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》。本委认

为，劳动关系的解除属于法律行为，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以

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有效送达了解除意思表示而实现，依

本委上述查明及认定情况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明确向

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陈某良表示决定离职，故认定劳动关系的

解除事由，理应以申请人在行使解除权时有效告知的解除原因

为准，申请人在 2024 年 10 月 7 日向被申请人发出的解除通知，

不能作为认定解除的依据，本委对该通知不予采纳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申请人并

无举证证明其在 2024 年 10 月 1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的解除事由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

规定用人单位需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情形，申请人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申请人请求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，

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

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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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

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4年 9月 1日至2024年 9月 30日加班工资差额810.05

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

- 10 -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